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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教委青〔2019〕46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公安局关于加强中小学
幼儿园集体活动用车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教育局、各区公安分局：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有关学校集体用车管理要求，防范学校集体活动用车风险，市教委、市公安局就加强中小学幼儿园（以下简称“学校”）集体活动用车管理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规范选择车辆租赁企业
区教育行政部门可统一招标学校集体用车入围企业，也可指导学校自行选择有客运资质、经营规范、社会声誉良好、驾驶员身心健康的客运企业车辆。
 二、规范签订车辆租赁合同
学校要与车辆租赁企业签订租赁合同，明确用车时间、停车地点、车辆行驶路线、车辆类型及数量、驾驶员资质等，并要求租赁企业提供营业执照、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所提供车辆号牌及行驶证、车辆强制保险单、承运人责任险保单、驾驶员《机动车驾驶证》《从业资格证》及有无犯罪记录等证明材料。学校委托旅行社组织集体活动，也要求旅行社提供上述材料。
3、 开展备案审核
各区可结合“一网通办”工作，利用信息化平台对学校集体活动事项开展备案审核。教育行政部门应对活动内容、活动的组织管理情况进行审核，公安交警部门应对停车地点、客运企业、车辆及驾驶员情况进行审核。教育及公安交警部门均应在3个工作日内将审核情况反馈学校。
四、严格现场核查
学校春秋游等师生集体用车出行日，交警应到现场抽查部分车辆，确认申报材料与实际车辆、驾驶员情况是否一致，若不一致，不予放行。
五、加强安全教育
学校应开展学生集体乘车安全教育，派出随车老师，负责督促学生系好安全带，不在车上嘻戏打闹，提醒驾驶员遵守交通法规，专心开车，不接听电话，按规定路线行驶，不超速，不违规变道等。
六、完善应急预案
学校要制定集体活动应急预案，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应明确专人及时将受伤师生送医救治、及时报告事故情况并妥善处置事故。
各区教育行政部门收到文件后，应结合区域实际会同公安交警部门联合建立或完善本区学校集体用车管理规定，并于12月31日之前将此项工作落实情况报市教委青保处。
联系人：市教委青保处 楚婉婷，联系电话：23117201，市交警总队宣传中心 夏永铭，联系电话：2895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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